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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5月20日14:30；
（2）网络投票：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6号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4日。
6、主持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张燕女士。
7、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1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764,728,92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64.7366%。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
共计507名，代表公司股份47,698,9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1.1169%。具体如下：

1、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717,047,43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63.620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0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7,681,4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116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齐剑天律师和郑勇

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兼总经理张燕女士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做出表决：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63,403,2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0%；反对879,291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弃权446,4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
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6,373,2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207%；反对股份 879,2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34%；弃权股份446,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59%。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63,399,6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9%；反对883,307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弃权445,9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
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6,369,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133%；反对股份 883,3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18%；弃权股份445,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49%。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763,399,7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9%；反对879,291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弃权449,9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6,369,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133%；反对股份 879,2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34%；弃权股份449,9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32%。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763,322,3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1%；反对917,741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弃权488,8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6,292,4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511%；反对股份 917,7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40%；弃权股份488,8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48%。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3,342,1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8%；反对881,427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弃权505,3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6,312,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926%；反对股份 881,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79%；弃权股份505,3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95%。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3,537,6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9%
；反对843,4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5%；弃权347,79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26%，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6,507,7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026%；反对股份 843,4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83%；弃权股份347,7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91%。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3,598,55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1%；反对866,602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弃权263,7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
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6,568,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02%；反对股份 866,6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68%；弃权股份263,7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0%。

经股东大会同意，公司2024年度将不派发现金红利、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8、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3,515,6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1%；反对824,334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弃权388,9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6,485,6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563%；反对股份 824,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82%；弃权股份388,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55%。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0,917,1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21%；反对3,384,06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4%；弃权 427,7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5%，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3,887,2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087%；反对股份 3,384,0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946%；弃权股份427,7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67%。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继续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
确定相关费用。

10、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3,901,70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1%；反对449,266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弃权377,9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6,871,7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657%；反对股份 449,2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19%；弃权股份377,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24%。

本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指派齐剑天律师和郑勇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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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5年 5月 20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湖畔路西段99号5栋1单元14层公司第一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魏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79,999,999股。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

其中
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人数（人）

64
6
58

代表股份数（股）

53,454,850
51,769,200
1,685,65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66.8186％
64.7115％
2.107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

其中
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人数（人）

60
2
58

代表股份数（股）

3,436,250
1,750,600
1,685,65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4.2953％
2.1883％
2.1071％

3、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无法参加现场会

议的股东、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电子通信方式参会，通过电子通信方式出席或列席会
议的人员视为参加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形成以下

决议：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53,435,850
16,4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645％
0.0307％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17,250
16,4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4471％
0.4773％
0.0757％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53,435,850
16,4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645％
0.0307％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17,250
16,4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4471％
0.4773％
0.0757％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53,434,650
17,6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622％
0.0329％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16,050
17,6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4121％
0.5122％
0.0757％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53,435,850
16,4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645％
0.0307％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17,250
16,4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4471％
0.4773％
0.0757％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反对

弃权

53,435,850
16,400
2,600

99.9645％
0.0307％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17,250
16,4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4471％
0.4773％
0.0757％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53,435,250
17,0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633％
0.0318％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16,650
17,0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4296％
0.4947％
0.0757％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与考核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53,434,050
18,2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611％
0.0340％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15,450
18,2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3947％
0.5296％
0.0757％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与考核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53,434,850
17,4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626％
0.0326％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16,250
17,4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4180％
0.5064％
0.0757％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代表股份数（股）

53,441,55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751％

反对

弃权

10,700
2,600

0.0200％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22,950
10,7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6129％
0.3114％
0.0757％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全资子、孙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53,441,350
10,9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747％
0.0204％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22,750
10,9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6071％
0.3172％
0.0757％

1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53,436,050
16,2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648％
0.0303％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17,450
16,2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4529％
0.4714％
0.075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冯剑飞律师、刘红霞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3037 证券简称：三和管桩 公告编号：2025-034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2、召开地点：中山市小榄镇同兴东路30号三和管桩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韦泽林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无法到现场主持会议，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

推举董事韦绮雯女士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414,94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96,312,640股（系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下同）的69.58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414,254,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469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合计为693,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3%。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1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98,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4,6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
为693,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3%。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4,9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反对19,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4,9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反对19,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4,9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2％；反对3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4,9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2％；反对3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4,9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0％；反对3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4,80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2％；反对131,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弃权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5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9.9169％；反
对13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8.8941％；弃权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889％。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14,87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5％；反对60,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2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1733％；反
对6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377％；弃权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889％。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414,92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19,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414,9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7％；反对19,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414,92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19,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三、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程益群、高毛英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529 证券简称：*ST海源 公告编号：2025-040
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9:15—15:00。

3、现场召开地点：江西省新余市赛维大道1950号新余电源公司会议室
4、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许华英女士
7、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5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50,463,200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08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7,175,100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443%。
公司股东江西赛维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曾发斌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大会。公司董事会聘请江西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现场
方式列席会议并进行见证。通过视频方式参会或列席会议的前述人员视为参加现场会议。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5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288,100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47%。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本次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

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311,900股

97,7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6%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36,900股

97,7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398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971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311,900股

97,7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6%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36,900股

97,7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398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971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三）《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311,800股

97,8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8%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36,800股

97,8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395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974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四）《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311,800股

97,8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8%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36,800股

97,8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395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974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五）《关于 2025年度至 2026年上半年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融资的议

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307,100股

102,5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0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1%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32,100股

102,5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252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117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至2026年上半年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相关金
融机构融资的议案》。

（六）《关于2025年度至2026年上半年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281,700股

127,9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5%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06,700股

127,9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4.480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889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至2026年上半年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七）《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298,700股

110,9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4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8%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23,700股

110,9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4.997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3.372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2024年度不派发现金红
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八）《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50,311,900股

97,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6%

弃权票：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36,900股

97,7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398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971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九）《关于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311,900股

97,7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6%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36,900股

97,700股

53,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5.398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971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301%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十）《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50,337,400股

72,300股

53,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3%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反对票：

弃权票：

3,162,400股

72,300股

53,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6.174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1988%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6270%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江西轩瑞律师事务所罗小平律师、况阳春律师见证并出具《关于江西

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西轩瑞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83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25-030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出现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北环路海能达大厦会议室。3、会议方式
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清州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099人，代表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728,679,948股，占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0678%，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12,900,88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001%。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09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15,779,0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76%。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09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779,0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76%。8、公司部分董事、高管、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726,866,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12%；反对1,416,32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44%；弃权 39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表决结果：通过。2、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726,845,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83%；反对1,430,12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63%；弃权 40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5%。表决结果：通过。3、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726,842,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78%；反对1,420,62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0%；弃权 4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2%。表决结果：通过。4、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726,807,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30%；反对1,450,52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91%；弃权 4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0%。表决结果：通过。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726,510,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23%；反对1,832,12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14%；弃权 3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2%。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609,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2531%；反对 1,832,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111%；弃权337,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57%。6、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13,72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0130%；反对1,665,92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578%；弃权 38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92%。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729,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0130%；反对 1,665,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578%；弃权383,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92%。7、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725,819,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75%；反对2,499,47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30%；弃权 36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5%。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918,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8736%；反对 2,499,4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405%；弃权360,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59%。8、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725,409,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12%；反对2,855,67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19%；弃权 41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9%。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508,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2752%；反对 2,855,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979%；弃权414,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6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9、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同意726,548,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5%；反对1,773,52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4%；弃权 35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3,647,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4914%；反对 1,773,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397%；弃权358,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8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对2024年度的工作进行了汇报。述职报告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

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31 证券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4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15—下午15:00。3、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4日4、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石环路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7、主持人：董事长王华君先生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62 人，代表股份 647,516,0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8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544,516,34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51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5人，代表股份102,999,6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691％。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57人，代表股份 103,073,3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7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73,6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55 人，代表股份 102,999,6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691％。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情况

如下：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7、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8、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银行授信及调整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及期限的议案》；10、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二）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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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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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报告全文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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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

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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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股

东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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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总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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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总表决情况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其中，中小股

东总表决情况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其中，中小股

东总表决情况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其中，中小股

东总表决情况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其中，中小股

东总表决情况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其中，中小股

东总表决情况

与会所有有表

决权的股东

其中，中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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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408,515

102,965,853

647,460,015

103,017,353

647,460,715

103,018,053

647,460,015

103,017,353

647,412,215

102,969,553

647,400,115

102,957,453

103,013,595

102,973,553

647,474,215

103,031,553

644,338,125

99,895,463

644,338,125

99,895,463

647,397,675

102,955,013

99.9834％

99.8957％

99.9914％

99.9457％

99.9915％

99.9463％

99.9914％

99.9457％

99.9840％

99.8993％

99.9821％

99.8876％

99.9032%

99.9032%

99.9935％

99.9594％

99.5092％

96.9169％

99.5092％

96.9169％

99.9817％

99.8852％

76,300

76,300

26,300

26,300

26,300

26,300

28,500

28,500

76,300

76,300

76,300

76,300

86,300

86,300

26,300

26,300

3,164,590

3,164,590

3,164,590

3,164,590

83,440

83,440

0.0118％

0.0740％

0.0041％

0.0255％

0.0041％

0.0255％

0.0044％

0.0277％

0.0118％

0.0740％

0.0118％

0.0740％

0.0837%

0.0837%

0.0041％

0.0255％

0.4887％

3.0702％

0.4887％

3.0702％

0.0129％

0.0810％

31,200

31,200

29,700

29,700

29,000

29,000

27,500

27,500

27,500

27,500

39,600

39,600

13,500

13,500

15,500

15,500

13,300

13,300

13,300

13,300

34,900

34,900

0.00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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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6
％

0.0288
％

0.0045
％

0.0281
％

0.0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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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42
％

0.0267
％

0.0061
％

0.0384
％

0.0131
％

0.0131
％

0.0024
％

0.0150
％

0.0021
％

0.0129
％

0.0021
％

0.0129
％

0.0054
％

0.0339
％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黎婷婷、王炎培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裕同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